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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

技术规范》等35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

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2号）的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消

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的制定由国家消防救援局归口，计划编

号为20250062-Q-906。国家消防救援局委托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会（TC113/SC6）承担起草和技术

审查任务。

（二）制定背景

消防产品质量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火灾预

防、灭火救援和火灾防护、避难、逃生。制定权威性高、可操作性

强的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能够快速、准确发现消防产品市

场准入、检验情况和关键性能是否存在问题，对于监管部门开展生

产、流通、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现场监督检查，消防产品生产、销

售、使用或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等单位进行消防产品现场质量核

查、测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5年，强制性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

则》（GA 588—2005）出台，后经修订，以消防救援行业标准《消

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XF 588—2012）应用于消防部门在使

用领域开展的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等工作。该标准自上一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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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已经过近13年，一方面，随着消防产品有关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和相关技术标准的修订完善，原行业标准的一些内容已不能满足新

形势下的消防产品质量监督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消防产品质量安

全全链条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监管部门对于生产、流通领域的消

防产品质量监管重视程度大幅提升，对生产、销售、使用单位落实

主体责任、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及时修

订《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并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于

防范化解消防产品质量安全领域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假冒伪劣消防

产品违法犯罪，有效净化消防产品市场环境，提升消防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1.本标准由强制性行业标准XF 588—2012《消防产品现场检查

判定规则》转化，基本沿用原行业标准的编写结构，立足于我国消

防产品技术与标准发展现状，对消防产品现场检查技术与判定方法

进行了充分调研并开展实操验证，编制过程中遵循“科学、合理、

系统、适用”的原则，注重实用性、易读性、可操作性。

2.本标准的编写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3.以满足消防产品现场检查的需求为出发点，修改现行标准中

不符合产品标准以及技术水平的内容，提升消防产品现场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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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可靠性；

4.确保标准规定的各项技术既符合产品标准的有关要求，又能

满足现场检查条件；

5.遵循“中立原则”，保证标准能够作为现场检查人员对相关

产品开展消防产品现场判定的依据；

6.遵循“可证实性原则”，确保技术内容均能进行验证；

7.确保标准条文可操作性，保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科学

性。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确定依据

1.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消

防产品现场检查基本规定、产品市场准入检查、产品检验情况检查、

产品关键性能检查和判定规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涉及的部分产品现场检查的方法和要求，直接引用强制

性产品标准和规程的有关要求。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根据现场检查实际情况，将原行业标准中的“产品质量

现场检查”修订为“产品检验情况检查”以及“产品关键性能检查”，

修改后的术语更贴合检查人员实际工作情况。

4.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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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总体沿用现行行业标准XF 588—2012《消防产品现场检

查判定规则》的基本规定，对检查基本类别、检查条件、检查过程

中的记录、检查样品的抽样以及检查结果判定进行了修订，使标准

内容普遍适用于不同部门、单位的现场检查工作。

5.产品市场准入检查

本标准结合当前消防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现状，规定了消防产品

市场准入检查的基本项目，主要包括：强制性产品认证、技术鉴定、

机动车公告、产业政策4个方面的内容；规定了产品市场准入检查

的不合格情况。

6.产品检验情况检查

本标准依据部门规章《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的

有关要求，规定了消防产品应当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规定，经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合格，具备型式检验合格和出厂检

验合格的证明文件；规定了产品检验情况检查的不合格情形。

7.产品关键性能检查

本标准根据现场检查条件，规定了部分产品关键性能检查的有

关要求，主要包括：火灾报警系统产品、灭火器产品、避难逃生设

施产品、固定灭火系统产品、防烟排烟设施产品、建筑耐火构件产

品、防火材料产品、灭火作战器材产品、灭火剂产品。

（1）火灾报警系统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点型感温火灾探测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5

器、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点型紫外火焰探测器、独立式感烟火灾

探测报警器、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等 31 种产品。

1）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参考GB 4715—2024中的要求和

试验方法，考虑现场的可操作性，规定了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

警功能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2）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参考GB 4716—2024中的要求和试验

方法，考虑现场的可操作性，规定了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动作温

度性能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3）点型火焰探测器主要覆盖的产品有：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

和点型紫外火焰探测器2种产品。考虑现场的可操作性，点型红外

火焰探测器主要参考GB 15631—2008中4.1.1的相关规定，点型紫外

火焰探测器主要参考GB 12791—2006中3.2的相关规定，将符合报

警条件时探测器是否能够报警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4）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产品参考GB 20517—2025中的

要求和试验方法，考虑现场的可操作性，规定了独立式感烟火灾探

测报警器的基本功能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5）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主要参考GB 15631—2008中4.3.2.2

的相关规定，将符合报警条件时探测器是否能够报警作为现场检查

项目。

6）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主要参考GB 14003—2005中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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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将符合报警条件时探测器是否能够报警作为现场检查

项目。

7）图像型火灾探测器主要参考GB 15631—2008中4.1.1的相关

规定，将符合报警条件时探测器是否能够报警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8）点型复合式火灾探测器为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点型感温

火灾探测器的复合探测器，其现场检查项目为两类探测器的现场检

查项目。

9）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参考GB 19880—2024中的要求和试验方

法，规定了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基本功能中的报警功能作为现场检查

项目。

10）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有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

测器、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等。主要参考GB 15322.1—2019、GB

15322.2—2019中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规定了基本功能作为现场检

查项目。

11）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主要参考GB 16808—2025中的要求

和试验方法，规定了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功能、可燃气体报警功能和

电源功能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12）火灾报警控制器主要参考GB 4717—2024中的要求和试验

方法，规定了火灾报警控制器火灾报警功能中的火灾报警信号接收

要求、火灾发生部位指示要求、火灾报警时间记录要求、复位要求

和火灾报警控制功能中的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输出要求作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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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3）火灾显示盘主要参考GB 17429—2011中的要求和试验方

法，规定了火灾显示盘基本功能中的火灾报警信号接收要求、声光

信号要求和火灾发生部位显示要求作为现场检查项目，规定了检查

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4）防火门监控器基本功能参照了GB 29364—2012标准中

4.3.1的相关规定，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5）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基本功能参照了GB 28184—2011

标准中4.2的相关规定，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6）防火卷帘控制器参考GB 14102.3—2014中的要求和试验

方法，规定了防火卷帘控制器控制功能和电源功能作为现场检查项

目。

17）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产品参考GB 26851—2011中的要求

和试验方法，规定了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的基本功能作为现场检

查项目。

18）消防联动控制系统产品参考标准GB 16806—2006中对应

产品的基本功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

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

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9）电气火灾类产品主要参考GB 14287.1—2014、GB 14287.2

—2014、GB 14287.3—2014中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规定了电气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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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

探测器的自检功能、基本性能、监控报警功能、基本功能作为现场

检查项目。

（2）灭火器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手提式灭火器、推车式灭火器、简易式灭

火器、灭火毯 4 种产品。

1）手提式灭火器依据GB 4351—2023，对手提式灭火器的标

志、颜色、二氧化碳灭火器超压保护装置、开启机构的保险装置和

启用封记、压力指示器（适用时）、喷射软管（适用时）、零部件

等外观和结构部件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

目测方式进行标志、颜色和结构完整性与表面质量检查。

2）推车式灭火器依据GB 8109—2023，对推车式灭火器的标

志、颜色、行驶机构、保险装置和启用封记、压力指示器（适用时）、

喷射软管及喷射控制阀、喷射软管及喷射控制阀固定装置（适用时）

等外观和结构部件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

目测和长度测量方式进行标志、颜色和结构完整性与表面质量检

查。

3）简易式灭火器依据XF 86—2009，对简易式灭火器的标志、

筒体外径、保险装置、压力指示器（适用时）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

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和直径测量方式进行标志和结构完

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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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灭火毯依据XF 1205—2014，对灭火毯的外观、标识、尺寸、

质量、操作性能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

测、长度测量方式进行外观质量、标志和结构完整性检查。

（3）避难逃生设施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消防应急灯具、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急

照明控制器、应急照明配电箱、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逃生缓降

器等 11种产品。

1）消防应急灯具产品参考了GB 17945—2024标准中的要求和

试验方法，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

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2）应急照明集中电源产品参考了GB 17945—2024标准中的要

求和试验方法，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

改完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3）应急照明控制器产品参考了GB 17945—2024标准中的要求

和试验方法，规定了一键启动功能、故障报警功能作为现场检查项

目。

4）应急照明配电箱产品参考了GB 17945—2024标准中的要求

和试验方法，规定了应急启动功能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5）消防安全标志牌产品参考了GB 13495.1—2015标准中的要

求和试验方法，规定了标志牌的结构作为现场检查项目。

6）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依据GB 21976.7—2012，对过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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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自救呼吸器的结构、标志、连接强度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

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测力计测量方式进行结构与标志完整

性、滤毒罐与面罩卡箍紧度检查。

7）逃生缓降器依据GB 21976.2—2012，对逃生缓降器的外观、

绳索、安全带、安全钩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

通过目测、尺寸测量方式进行外观质量、绳索直径、安全带尺寸（长

度、宽度和厚度）和安全钩保险结构的检查。

8）逃生梯依据GB 21976.3—2012，对逃生梯的基本参数和结

构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长度测量和目测

方式进行各部位尺寸和结构的检查。

9）应急逃生器依据GB 21976.5—2012，对应急逃生器的绳索、

安全带、安全钩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尺

寸测量方式进行绳索直径、安全带尺寸（长度、宽度和厚度）和安

全钩保险结构的检查。

10）逃生绳依据 GB 21976.6—2012，对逃生绳的结构、长度

和直径、安全带、安全钩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

是通过目测、尺寸测量方式进行结构、绳索长度和直径、安全带尺

寸（长度、宽度和厚度）和安全钩保险结构的检查。

11）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依据XF 411—2003，对化学氧消防

自救呼吸器的结构、标志、连接强度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

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测力计测量方式进行结构与标志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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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毒罐与面罩卡箍紧度检查。

（4）固定灭火系统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喷头、泡沫灭火设备、气体灭火设备、干

粉灭火设备、消防给水设备等 32 种产品。

1）喷头类产品主要参考GB 5135.1—2019、GB 5135.3—2025、

GB 5135.9—2018、GB 5135.15—2008、GB 5135.22—2019中的要求

和试验方法，规定了喷头整体要求、标志、流量系数和功能作为现

场检查项目。

2）湿式报警阀、延迟器、水力警铃参照了GB 5135.2—2003标

准中4.4.1.3、4.10.2、4.10.4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

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

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3）干式报警阀参照了GB 5135.4—2003标准中4.12.8、4.12.9、

4.12.11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工程应用

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

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4）雨淋报警阀参照了GB 5135.5—2018标准中6.5.3、6.6.4、

6.15.2、6.15.6、6.16.1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

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

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5）预 作 用 装 置 参 照 了 GB 5135.14—2011标 准 中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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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c)、5.1.5.2b)、5.2.8.7、5.2.8.8、5.3.4、5.3.5的相关规定，在

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

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6）通用阀门参照了GB 5135.6—2018标准中6.1.1.2、6.4.2、

6.7.2、6.8.4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工程

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检查内

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7）压力开关参照了GB 5135.10—2006标准中6.3.5的相关规

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

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

求。

8）水流指示器参照了GB 5135.7—2018标准中6.8的相关规定，

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

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9）末端试水装置参照了GB 5135.21—2011标准中6.1.3、6.8、

6.16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

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

方法等具体要求。

10）细水雾灭火装置产品参考了XF 1149—2014中6.1.1.2、

6.1.1.3、6.1.2.1、6.2.9.2、6.3.6.2、6.10.1.2、6.10.5、6.14.1.2的要求

和试验方法，规定了装置外观、启动方式、贮气容器公称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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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水容器工作压力、泵组单元组成、泵组单元控制功能、细水雾喷

头的检查项目。

11）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参照了GB 51427-2021标准中

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

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回转角要求、绝缘电

阻要求、电压波动适应能力要求等检查项目。

12）泡沫灭火设备参照了GB 20031—2024标准中5.1.3.3.1、

5.1.4.4.1、5.1.5.4.1、5.1.6.1、5.1.7.1、5.2.1.6、5.3.1和GB 19156—2019

《消防炮》标准中5.3.2、5.8.1.2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

的前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

善，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3）厨房设备灭火装置参照了XF 498—2012标准中5.1.2.1、

5.1.2.2、5.2.2.1、5.9.1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提下，

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了

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4）泡沫喷雾灭火装置参照了XF 834—2009标准中5.1.4、

5.1.5.1、5.2.1、5.4、5.20.3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原标准要求的前

提下，根据工程应用实际及现场检查的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完善，

规定了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等具体要求。

15）化学合成类灭火剂灭火系统、惰性气体类灭火剂灭火系统

主要为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包含内贮压和外贮压式灭火系统），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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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气体类灭火剂灭火系统主要包含IG100、IG541、IG01、IG55等

气体灭火系统。现场检查项目的确定主要是从4个方面考虑：灭火

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目前气体灭火系统生产、产品检测、

工程应用、市场抽查等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现场可操作性；现行

标准GB 25972—2024的相关要求。

16）高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和化学合成类灭火剂灭火系统、惰

性气体类灭火剂灭火系统不同，二氧化碳灭火剂瓶组的检漏方式一

般为称重检漏，称重装置泄漏报警功能本标注采用机械或数显拉力

计，给瓶组施加30 N向上拉力，模拟瓶组灭火剂流失，观察称重装

置或称重控制盘的报警情况，观察报警灯颜色。采用机械或数显推

拉力计测试称重装置报警控制盘的报警功能时，建议采用向上提拉

灭火剂瓶组的方式，施加不小于30 N拉力，观察称重报警装置的报

警情况，注意推拉力计提拉灭火剂瓶组的位置不应选取容器阀手动

启动装置，防止在操作过程中出现误启动。

17）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检查项目主要包括系统构成、泄漏

报警要求、压力显示要求、超压泄放要求、运行动作要求、灭火剂

贮存容器要求、制冷机组、总控阀阀位指示和开关方向。检查项目

设定主要考虑了灭火系统的完整性，运行可靠性和安全性，防止人

员误操作或误动作等。

18）探火管式灭火装置检查项目主要包括外观质量、装置构

成、灭火剂贮存容器公称工作压力、探火管内压力、探火管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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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设定主要考虑了探火管式灭火装置的完整性，运行可靠性

和安全性等。

19）柜式气体灭火装置参照了GB16670-2025—2009标准的相

关规定，确定了现场检验项目、试验方法，且和化学合成类灭火剂

灭火系统、惰性气体类灭火剂灭火系统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增加了

柜门的开启角度不应小于160°的要求，试验方法主要是将箱门开启

至最大位置采用量角器进行测量。

20）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的现场检查项目主要包括外观质量、

灭火剂贮存容器公称工作压力、装置构成等。

21）干粉灭火系统的现场检查项目主要包括系统铭牌、贮存气

瓶组内压力、贮存气体瓶组标志、软管卷盘转动性能。检查项目设

定主要考虑了干粉灭火系统的完整性，运行可靠性等。

22）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中，对于贮压式悬挂式干粉灭火装

置，应检查容器上钢印标记WP标记，其值应不小于装置最大工作

压力，标志内容应齐全，组成部件应齐全；对于非贮压式悬挂式干

粉灭火装置，贮存容器上一般无标记，仅需检查铭牌及部件构成是

否符合要求。

23）消防给水设备主要依据GB 27898系列国家标准相关条款

规定。重点关注了消防给水设备可靠性的三个角度：一是关键部件

的安全性要求；二是影响设备紧急情况处置能力的重要结构设计和

控制功能以及必要的运行数据记录检查；三是设备核心参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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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验证情况来看，条款均具备可执行性。

24）室外消火栓依据GB 4452—2011，对室外消火栓的外观质

量和标志、消防接口类型、排放余水装置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

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方式进行外观质量、标志完整性、不同

尺寸和种类消火栓的消防接口类型与排放余水装置功能检查。

25）室内消火栓基于自身结构、功能、材料特性及应用场所，

结合该产品检验检测和检查过程中常发现的问题，选取标志、消防

接口、手轮、材料、旋转性能为现场检查项目。

26）消防水泵接合器依据GB 3446—2013，对室外消火栓的外

观质量和标志、消防接口类型、排放余水装置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

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方式进行外观质量、标志完整性、

不同尺寸和种类消火栓的消防接口类型与安全排放﹑止回﹑截断

等功能检查。

27）消防水鹤是一种城镇消防取水的基础设施，广泛应用于我

国北方严寒地域的消防车快速补水用途。消防水鹤通常由地下部分

（主控水阀、排放余水装置、启闭联动机构）和地上部分（引水导

流管道和护套、消防水带接口、旋转机构、伸缩机构等）组成，具

有可摆动、可伸缩、防冻、启闭快速等特点。消防水鹤可实现消防

车连续快速补水，它具有流量大、压力充足、加水速度快、操作简

便、防冻效果好等特点。消防水鹤检查依据XF 821-2009，主要关

注其适用尺寸、操作便利性以及核心防冻保障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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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烟排烟设施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排烟阀、消防排烟

风机、挡烟垂壁 5 种产品。

1）防火阀和排烟防火阀产品不考虑将产品从前后连接的管道

上拆卸下来，现场检查的技术要求和检查方法参考GB 15930—

2024。

2）排烟阀产品与防火阀及排烟防火阀产品类似，考虑到火灾

时排烟性能关系人员生命安全，且一旦发生火灾，该设备需要能够

实现近地手动和远程电动开启，因此增加了电动控制的现场检查，

其他项目与防火阀及排烟防火阀相同。

3）消防排烟风机，现行标准XF 211—2009仅对消防排烟风机

的耐高温性能提出要求，现场不具备检测的条件，因此仅对产品的

铭牌标志及其常温下的运转性能提出要求，要求风机能够正常启

动、停止，并在常温下连续正常运行至少5 min。

4）挡烟垂壁产品通常安装在建筑顶部，现场检查的技术要求

和检查方法参考XF 533—2012中的A类不合格项。

（6）建筑耐火构件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防火门、防火窗、防火玻璃、防火卷帘 4

种产品。

1）防火门现场检查的技术要求和检查方法参考GB 12955—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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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火窗现场检查的技术要求和检查方法参考GB 16809—

2024。

3）防火玻璃现场检查的技术要求和检查方法参考GB 15763.1

—2009。

4）防火卷帘现场检查的技术要求和检查方法参考GB 14102.1

—2024、GB 14102.2—2024和GB 14102.3—2024。

（7）防火材料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无机堵料、柔性有机堵料、阻火包、塑料

管道阻火圈、饰面型防火涂料、非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膨胀型

钢结构防火涂料、电缆防火涂料、防火堤防火涂料、隧道防火涂料、

电缆用阻燃包带 11 种产品。

1）无机堵料“外观”的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主要源自XF 588

—2012规定。无机堵料的现行产品标准GB 23864—2023中对经过耐

水、耐油等模拟耐候性试验后及耐火性能试件制作后的堵料应不能

出现开裂等影响封堵效果的现象，该项目采用目测的方法，便于现

场操作。

2）柔性有机堵料“外观”的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主要源自

XF 588—2012规定。无机堵料的现行产品标准GB 23864—2023中对

经过耐水、耐油等模拟耐候性试验后及耐火性能试件制作后的堵料

应不能出现硬化、开裂等影响封堵效果的现象，该项目采用目测的

方法，便于现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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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阻火包“包体质量”的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主要源自XF

588—2012中 “阻火包 ”的规定以及该产品的现行产品标准GB

23864—2023中阻火包检验项目“耐水性”和“耐油性”的技术要求。

4）塑料管道阻火圈的所有检验项目的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

均来源于现行标准XF 304—2012塑料管道阻火圈，同时这些项目在

现场容易操作且可以较好地控制产品质量。

5）饰面型防火涂料“涂层外观”的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源自

XF 588—2012中“饰面型防火涂料”的规定以及该产品的现行产品

标准GB 12441—2018中饰面型防火涂料检验项目“耐水性”和“耐湿

热性”的技术要求。

目前市场上饰面型防火涂料防火体系均为膨胀体系，涂层的膨

胀性能直接影响阻燃性能，其膨胀性能即泡层高度的测试方法和技

术要求与 XF 588-2012保持一致。

6）非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涂层外观”和“涂层厚度”技

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源自XF 588—2012规定，从操作性上针对空鼓

等现象增加了辅助工具。

“构造形式”项目是新增项目，从目前掌握的大量试验数据可

知，当厚度超过 30 mm 时，现有水平的非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

产品在进行耐火性能试验时，为增加耐火性能时间，部分产品在进

行耐火试件制作时，采用纤维增强原理，在涂层中布设了钢丝网等

构造形式，增强涂层受火条件下的强度，达到提高产品的耐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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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且钢结构防火涂料产品标准 GB 14907—2018 也要求型式

检验报告中需注明涂层构造，因此，本标准增加了涂层“构造形式”

的检查。该项目的检查形式简单，主要以目测方法开展，易于操作。

7）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涂层外观”“涂层厚度”和“膨胀倍

数”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源自XF 588—2012规定，从操作性上针

对空鼓等现象增加了辅助工具。

“构造形式”项目是新增项目，从目前掌握的大量试验数据可

知，当厚度超过 3 mm 时，现有水平的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产品

在进行耐火性能试验时，为增加耐火性能时间，部分产品在进行耐

火试件制作时，采用纤维增强原理，在涂层中布设了玻纤网格布等

构造形式，增强涂层受火条件下的强度，达到提高产品的耐火性能

的目的，且钢结构防火涂料产品标准 GB 14907—2018 也要求型式

检验报告中需注明涂层构造，因此，本标准增加了涂层“构造形式”

的检查。该项目的检查形式简单，主要以目测方法开展，易于操作。

目前市场上饰面型防火涂料防火体系均为膨胀体系，涂层的膨

胀性能直接影响阻燃性能，膨胀体积的测试方法与同一防火体系的

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方法保持一致，该方法已纳入 GB 14907

《钢结构防火涂料》最新版。

8）电缆防火涂料“涂层外观”“涂层厚度”“膨胀倍数”技

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主要源自XF 588—2012规定。

9）防火堤防火涂料和隧道防火涂料“涂层外观”“涂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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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主要源自XF 588—2012规定。

“构造形式”项目是新增项目，从目前掌握的大量试验数据可

知，当厚度超过 25 mm 时，现有水平的防火堤防火涂料、隧道防

火涂料产品在进行耐火性能试验时，为增加耐火性能时间，部分产

品在进行耐火试件制作时，采用纤维增强原理，在涂层中布设了钢

丝网等构造形式，增强涂层受火条件下的强度，达到提高产品的耐

火性能的目的，且防火堤防火涂料、隧道防火涂料产品标准 GB

23875—2025 也要求型式检验报告中需注明涂层构造。因此，本标

准增加了涂层“构造形式”的检查。该项目的检查形式简单，主要

以目测方法开展，易于操作。

10）电缆用阻燃包带“外观要求”和“自粘性”项目的技术要

求和试验方法均源自电缆用阻燃包带现行产品标准XF 478—2004。

经过多年实践经验证明，XF 588—2012 针对该产品检验项目

“阻燃性要求”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均科学合理，且现场容易操

作。所以此次该产品的“阻燃性要求”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同

XF 588—2012 保持一致。

（8）灭火作战器材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防炮、消防接口、

消防软管卷盘 6 种产品。

1）消防水带依据GB 6246—2011，对消防水带的标志、外观质

量、单位长度质量、水带长度公差、水压试验、水带与消防接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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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手动操作方式

进行外观质量、标志完整性、长度检查。

2）消防水枪依据GB 8181—2005，对消防水枪的标志、操作及

结构要求、表面质量、密封性能、耐水压性能、抗跌落性能规定了

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手动操作方式进行

标志完整性、手柄结构、铸造质量、水枪强度检查。

3）消防炮依据GB 19156—2019，对消防炮的外观、标志、零

部件性能、操作性能、水平回转角、俯仰回转角、自摆消防炮自摆

角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手动操作

方式进行外观质量、标志完整性、安全带长度、压力表精度、动作

灵活性和动作角度范围检查。

4）轻便消防水龙基于自身结构、功能、材料特性及应用场所，

结合该产品检验检测和检查过程中常发现的问题，选取水带长度、

水带单位长度质量、专用接口结构为现场检查项目。

5）消防接口依据GB 12514.1—2005，对消防接口的标志、耐

腐蚀性能、抗跌落性能、基本尺寸及其偏差、密封性能、水压性能

规定了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手动操作和

测量方式进行标志完整性、表面质量、外形尺寸和接口强度检查。

6）消防软管卷盘依据GB 15090－2005，对消防软管卷盘的标

志、外观质量、软管质量、长度偏差、结构要求、转动性能规定了

技术要求和典型不合格情况，主要是通过目测、手动操作和测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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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外观质量、标志完整性、软管表面质量、长度、阀门标志与

操作力矩检查。

（9）灭火剂产品

主要覆盖的产品有：干粉灭火剂、超细干粉灭火剂、泡沫灭火

剂、A 类泡沫灭火剂和七氟丙烷灭火剂 5 种产品。

灭火剂产品作为典型的化工产品，其现场检查与质量判定具有

一定的技术难度，一定程度依赖便携式检测器具，如表面张力仪等。

灭火剂类产品现场检查项目的设置综合考虑了灭火剂服役状态（如

外观等）、影响灭火效能的关键指标（如干粉灭火剂主要组分含量、

粒度，泡沫灭火剂表面张力等）以及检查方法的可操作性。检查方

法与相应产品国家标准的规定基本一致，部分项目（如干粉灭火剂

粒度）检查方法较产品标准方法进行了适当的简化，但检查结果基

本与产品标准要求匹配；部分检查项目（如干粉灭火剂主要组分含

量、泡沫灭火剂表面张力）技术要求较产品标准更宽松，是因为受

现场检查使用仪器精度的限制，现场检查定量数据很难达到与实验

室定量数据完全一致的程度，通过对技术要求的适当放宽达到现场

快速筛出质量明显不合格产品的目标。

8.判定规则

本标准根据现场检查流程及操作情况，制定了现场检查判定规

则的有关要求。

三、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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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情况

（一）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有关法律和《消防

产品监督管理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有关部门规章

的规定。与 GB 4715—2024《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GB 4716—

2024《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GB 4717—2024《火灾报警控制器》、

GB 14003—2005《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GB 14102.3—2024

《防火卷帘 第 3 部分：防火卷帘控制器》、GB 14287.1—2014《电

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 1 部分：电气火灾监控设备》、GB 14287.2—

2014《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 2 部分：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

测器》、GB 14287.3—2014《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 3 部分：测温

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GB 15322.1—2019《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1 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GB 15322.2—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2 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GB 15322.3

—2019《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3 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可燃

气体探测器》、GB 15631—2008《特种火灾探测器》、GB 16806

—2006《消防联动控制系统》、GB 16808—2008《可燃气体报警控

制器》、GB 17429—2011《火灾显示盘》、GB 17945—2024《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9880—2024《手动火灾报警按

钮》、GB 20517—2006《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GB 2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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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GB 28184—2011《消防设备电

源监控系统》、GB 29364—2012《防火门监控器》、GB 4351—2023

《手提式灭火器》、GB 8109—2023《推车式灭火器》、GB 21976.7

—2012《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 7 部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

器》、GB 21976.2—2012《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 2 部分：逃

生缓降器》、GB 21976.3—2012《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 3 部

分：逃生梯》、GB 21976.5—2012《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 5

部分：应急逃生器》、GB 21976.6—2012《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 6 部分：逃生绳》、GB 4452—2011《室外消火栓》、GB 3446

—2013《消防水泵接合器》、GB 6246—2011《消防水带》、GB 8181

—2005《消防水枪》、GB 19156—2019《消防炮》、GB 12514.1

—2005《消防接口 第 1 部分：消防接口通用技术条件》、GB 15090

－2005《消防软管卷盘》、GB 5135.1—2019《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1 部分：洒水喷头》、GB 5135.3—202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3

部分：水雾喷头》、GB 5135.5—2018《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5 部

分：雨淋报警阀》、GB 5135.6—2018《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6 部

分：通用阀门》、GB 5135.7—2018《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7 部分：

水流指示器》、GB 5135.9—2018《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8 部分：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ESFR）喷头》、GB 5135.14—2011《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 第 14 部分：预作用装置》、GB 5135.15—2008《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 第 15 部分：家用喷头》、GB 5135.22—2019《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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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灭火系统 第 22 部分：特殊响应喷头》、XF 180-2016《轻便

消防水龙》、XF 1149-2014《细水雾灭火装置》、XF 602-2013《干

粉灭火装置》、GB 13495.1—2015《消防安全标志》GB 25972-2024

《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GB 16670-2025《柜式气体灭火装置》、

GB19572-2013《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筒及部件》、GB 20031-2024《泡

沫灭火设备》、GB 16668-2025《干粉灭火系统及部件通用技术条

件》、GB 12955-2024《防火门》、GB 15930-2024《建筑通风和排

烟系统用防火阀门》、GB 16809-2024《防火窗》、GB 14102.1《防

火卷帘 第 1 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GB/T15763.1—2025 《建筑用

安全玻璃 第 1 部分：防火玻璃》、GB 3445-2018《室内消火栓》、

GB 4066-2017《干 粉灭火 剂》 、GB 18614-2012《七 氟丙烷

（HFC227ea）灭火剂》、GB 15308-2025《泡沫灭火剂》等相关产

品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要求协调一致。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的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一）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经查，目前尚未检索到国外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有关的标

准。

本标准内容符合我国消防产品的现场检查要求，对现场检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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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二）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无。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和依据

无。

六、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为 12 个月。

考虑到标准发布后，需要开展标准宣贯、检查人员培训等工作，因

此建议本标准的过渡期为 12 个月。

七、实施国家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部门为消防、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产品在现

场检查中判定为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或不

符合市场准入的消防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部

门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对外通报。

本标准涉及消防产品现场检查技术要求，涉及的产品生产企业

可能为国外企业，建议对本标准的制定情况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替代行业标准 XF 588—2012《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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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废止原行业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标准编制组未识别到涉及本标准的专利

内容。

十一、国家标准所涉及产品、过程或服务的目录

本标准涉及消防产品现场检查与判定，主要涉及的产品有：

1、火灾报警系统产品：如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点型感温火

灾探测器等31种；

2、灭火器产品：如手提式灭火器、推车式灭火器、简易式灭

火器、灭火毯等4种；

3、避难逃生设施产品：如消防应急灯具、应急照明集中电源、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应急逃生器等11种；

4、固定灭火系统产品：如洒水喷头、干式报警阀、末端试水

装置、细水雾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设备等32种；

5、防烟排烟设施产品：如防火阀和排烟防火阀、排烟阀、消

防排烟风机、挡烟垂壁等5种；

6、建筑耐火构件产品：如防火门、防火窗、防火玻璃、防火

卷帘等4种；

7、防火材料产品：如无机堵料、柔性有机堵料、阻火包、饰

面型防火涂料等11种；

8、灭火作战器材产品：如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防炮、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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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接口等6种；

9、灭火剂产品：如干粉灭火剂、泡沫灭火剂、七氟丙烷灭火

剂等5种。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十三、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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